
國立臺東大學新生保留入學申請表 
申請日期: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

姓 名  學 號  

身 分 證 

字 號 
 

出 生 

年 月 日 
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

學 制 別 

□博士班       □碩士班  

□學士班       □進修學士班 

□碩士在職專班 

□暑期碩士在職專班 

學系(所)/ 

班 別 
 

聯 絡 電 話 
(住宅) 

E - M A I L  
(手機) 

戶 籍 地 址 □□□ 

通 訊 地 址 □□□ 

保留入學 

事    由 

茲因(請勾選保留入學資格原因並繳交相關證明文件)，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

□ 因重病須長期療養，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者 

□ 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或在營服役證明書者 

□ 因懷孕、分娩、撫育三歲以下子女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者 

□ 因教育實習持有實習證明文件者 

□ 因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者 

□ 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持有重大事故有效證明書者 

□ 因其他特殊事故，說明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保 留 

學 年 度 
自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(暑期)起 至_____學年度第______學期(暑期)止 

家長或監護人 

簽 章  

 

(研究生免家長簽章) 

申 請 人 

簽   章 

 

核 定 

(1) 系所主任 (2) 教務處 (3) 教務長 

□同意    □不同意 

 

系所主任核章 

註冊組承辦人 

 
註冊組長 

注 意 事 項 

一、新生因重病須長期治療、應徵召服兵役、教育實習、懷孕、分娩及撫養三歲以下子女或其他

不可抗力之重大事故等因素不能按時入學時，可於註冊截止日前申請保留入學資格，經核准

後得展緩入學一年。惟保送生及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。 

二、參加「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」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本校後，得申請保留入學

資格，期間以三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入學期間之計算。 

三、辦理方式：請至教務處網頁下載【新生保留入學資格申請書】(本校網頁\行政單位\教務處\

表格下載\註冊組\入學)，填妥後，檢附及申請事由證明文件，於註冊截止日前提出申請，經

系所主管同意及教務長核定後，始核發保留入學核准證明書。 

四、保留入學期間如地址及電話有變更，請務必聯繫註冊組辦理異動，以免遺漏相關通知訊息。 

五、保留入學期滿未註冊入學者，本校逕予取消入學資格。 

 


